
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109年度廢車材(布魯伯)公開標售」投標須知

一、標售項目及數量：廢車材--布魯伯 24項。

二、投標廠商資格：為合法設立之公司組織或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之自然

人。

三、投標時應繳交之證件

（一） 參加投標廠商(或自然人)依規定繳驗下列證件正本，或與證件正

本相符之影印本加蓋廠商及負責人之印章：

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自然人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影本(自然人免附)。

3. 最近 3年內信用證明。

4. 投標標價清單。

5. 押標金。

（二） 投標廠商應自行評估各廢棄車材之市場價格變動，一經決標則

需按各類標價於契約期限內提領完畢。

四、領取標單書表及投標方式：

（一） 有意投標者，請於 109年 7月 10日以前，在辦公時間內向本處

洽索投標信封（外標封乙個）、投標須知及契約書範本等相關文

件各乙份(函索者請檢附收件人信封，書寫詳細地址並貼足回郵

郵票，如因函索寄送，致延誤投標者，概不負責)，或自行至本



處網站、金門縣政府網站下載標售文件。

（二） 投標廠商應以「掛號或快捷」郵件投寄標封，並於招標公告規

定投標期限截止收件時間（民國 109年 7月 13日下午 5時 30

分）前寄達本處（金門縣金湖鎮黃海路 90-1號），逾時視為無

效標。凡經寄出之標封，投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作

廢或退還。

五、押標金：新台幣壹萬元整（限用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抬頭加

註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不收現金、個人或公司支票，且為即期支

票），未得標者得當場領回，得標者移作履約保證金，依契約第七條

辦理。

六、開標時間及地點：民國 109年 7月 14日下午 2時 30分在本處 3樓會

議室開標。

七、決標：

（一） 本標案決標採總價決標，以個別出價最高者得標並以超過底價

為決標依據。

（二） 開標結果各廠商所列投標價低於底價時，得採下列方式辦理：

1.得由最高報價廠商優先加價，但以一次為限。

2.如仍未超過底價時，即當場由所有在場投標廠商填具標單共同

比價（未出席廠商以棄權論不得異議），每家投標廠商各有 3

次比價機會，如仍未超過底價，得視當時情形宣布廢標。



八、提貨作業程序：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45天(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內完成廢車材提領(須繳清全部價款後方可提領貨物)，如因氣候因素

（如無船期等）致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者得視現況取得本處同意延展之

期限。

九、看貨地點：因貨物放置於建華保養場內，請於截止投標前自行至貨物

放置處看貨(聯絡人：薛成福，聯絡電話：(082)337488)。

十、本案廢棄車材提領時，有關運輸、人力、機械等所需設備及衍生相關費

用，由得標廠商自行負責，得標廠商不得藉以提出異議及要求給付，

且得標提貨後之處理不得違反相關環境保護法令。

十一、附則：

（一） 本投標須知為契約條件之一部分，其效力視同契約。

（二） 本投標須知若有文字爭議時，其解釋權在本處，得標廠商不得

異議。

（三） 本投標須知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